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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因應聯合國兩公約中公民與政治公約對交通安全之重視，各國對於

道路肇事原因之中比例顯著的疲勞駕駛與酒後駕駛重視度均提高，政府也在這一

片人民對酒後駕駛的反彈聲浪中，一再的修法，對於酒後駕駛之行為訂立嚴厲之

處罰，而縱使法令已較過去嚴苛，但酒後駕駛之現象依然未有所改善。駕駛人酒

後駕行為，無非抱持僥倖之心態抑或隔日一早即需用車而貪圖便利等因素，而輕

忽酒後駕車的風險，若能讓駕駛人達到目的且相對需付出之酬勞小於其所冒風險

可能造成之損失，可望減少駕駛人選擇酒後駕駛之行為。目前有許多國家代理駕

駛制度已相當普遍，且大部分的公司對代理駕駛服務標準皆有一定地規範，如在

價格訂定方面以距離、服務時間區分，距離越遠、時間越晚費用越高；在司機的

遴選方面，年齡介於 30-50歲之間，有 8年以上職業駕駛經驗，並通過家訪了解

其人品、生活習性及家庭經濟狀況，經代理駕駛公司路考及嚴格培訓後方可擔任。

國內目前對代理駕駛服務制度，尚無統一而完整地規範，影響人民對代理駕駛之

接受度，民眾對代理駕駛之了解程度、接受度必然是此制度運作成功與否之關鍵，

因此如何提高人民對於此制度之接受度，乃需仰賴未來制度訂定之完善與訊息宣

達之落實。 

關鍵字：代理駕駛、酒後駕駛、 

一、前  言 

近年來，因應聯合國兩公約中公民與政治公約對道路交通之重視，各國

對於道路肇事之中比例顯著的疲勞駕駛與酒後駕駛重視度均提高，加上國人

對於飲酒的特殊文化，每逢聚餐，常有所謂的〝無酒不成席〞、〝不醉不歸〞

等現象，若招待者無法讓賓客喝得不醉不歸，則表示招待不週、誠意不夠，

未盡主人翁的職責，因此國人的勸酒文化、拚酒文化，進而連帶造成相關的

社會問題，其中更以酒後駕駛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傷害最為嚴重；或許是政府

政策使然，或許是人民對於道路交通安全認識之提高，但可確定的是在媒體

經常的報導中，清楚體認到現今民眾對於酒後駕駛之痛惡，政府也在這一片

人民對酒後駕駛的反彈聲浪中，一再的修法，對於酒後駕駛之行為訂立嚴厲

之處罰，而縱使法令已較過去嚴苛，但酒後駕駛之現象依然未有所改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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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交通部統計要覽資料，從表 1中可看出，歷年來酒後駕駛一直高居於事故

成因之首，再從表 2小客車發生的交通事故中，發現酒後駕駛每年都占了五

分之一以上，且由表 3可之，酒後駕駛除了對駕駛人本身造成傷害外，也會

牽連到其他當事人，可見酒後駕駛造成的嚴重危害。 

表 1 台灣地區歷年小客車事故成因統計 

年  

總  

件  

數  

違規

超車  

蛇行

逆向

行駛 

未靠

右行

駛讓

車 

未依

規定

轉彎

讓車 

超速

失控 

未依

規定

減速 

搶越

行人

穿越

道 

未保

持行

車距

離間

隔 

酒後

駕駛 

、疲

勞失

控 

未注

意路

況 

違反

號誌  

、標

誌管

制 

機件

故障 

其

他 

93 780 19 24 53 39 102 36 13 26 187 147 68 0 66 

94 893 13 21 63 36 122 39 16 23 234 178 79 1 68 

95 889 19 15 67 35 94 27 14 25 271 157 89 2 74 

96 682 8 12 84 35 51 17 9 17 187 127 65 2 68 

97 594 10 10 58 21 59 11 23 16 155 112 62 3 54 

98 543 8 12 53 17 41 22 9 25 118 106 66 1 65 

99 514 9 17 59 14 33 14 14 10 128 109 54 2 51 

100 509 11 17 53 24 32 13 13 17 114 97 61 1 56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要覽 

表 2 歷年小客車酒駕件數占小客車交通事故總數之百分比 

年份 總件數 小客車 酒後駕駛 百分比(%) 

93 2,502 780 187 23.97 

94 2,767 893 234 26.2 

95 2,999 889 271 30.48 

96 2,463 682 187 27.42 

97 2,150 594 155 26.09 

98 2,016 543 118 21.73 

99 1,973 514 128 24.9 

100 2,037 509 114 22.39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要覽 

表 3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與酒後駕車死亡案件統計（A1類） 

       類別 

年  
事故死亡件數 A 酒後駕車死亡件數 B 件數構成比 B/A(%) 

事故死亡人數 酒後駕車死亡人數 人數構成比 

100 2,037 412 20.23 

2,117 439 20.73 

101 1,964 370 18.84 

2,040 376 18.43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根據胡谷展(2002)以臺北市交通警察人員、酒後駕車違規駕駛人為調查

對象，探討酒後駕車違規原因與行為特徵等，研究結果發現酒後駕車者違規

原因前三項排名依序為「自信沒有喝酒過量，還可以駕車」、「翌日需要用車，

不得不駕車回家」、「大眾運輸不方便，為節省計程車車資」，另外在王安邦

(2008) 酒醉駕車決意歷程與預防對策之研究 -以高雄地區為例研究中，以高

雄市地區依刑法 185條之 3移送法辦之酒後駕駛行為人為對象，進行問卷調

查，研究發現，酒後駕駛違規者決定酒駕之原因依序為自我認知之心理因素

方面的「雖有喝酒但若自認神智清楚則仍可駕車上路」、交通因素方面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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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需要用車，則縱有飲酒亦不得不將車開回家」、「無適合的大眾交通工具

或其他車輛可搭乘為了省時及方便，縱有飲酒仍可駕車離開」，而此可知，駕

駛人有酒後駕車違規行為，無非過於自信、抱持僥倖之心態抑或隔日一早即

需用車而貪圖便利等因素，而輕忽酒後駕車的風險，以理性選擇的觀點，倘

若能令駕駛人達到目的且相對需付出之酬勞小於其所冒風險可能造成之損失，

可望減少駕駛人選擇酒後駕駛之行為。 

在我國許多計程車車行已實施代理駕駛服務多年，但民眾使用此項服務

並非如預期般盛行，甚至民眾對於代理駕駛服務制度亦不是十分了解，本研

究希望能了解民眾對目前代理駕駛服務之認識及接受程度，並探討目前代理

駕駛服務制度所可能產生之問題，藉由民眾觀點找出現行代理駕駛服務制度

可修改之處及未來發展之方向，本研究預期達到下列目的： 

1.探討代理駕駛服務制度現行之問題。 

2.了解民眾對代理駕駛服務制度之接受程度。 

3.希冀找尋出增加民眾使用代理駕駛之誘因。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酒精對人體的影響重點主要在於腦部（阮祺文，2000），尤其是影響個人

的思想行為及判斷事物的能力，酒精的麻醉作用會痲痺腦細胞，產生所謂的

酒醉 (Intoxication)狀態，因此，酒醉程度完全視腦中酒精的含量而定，但因

無法抽檢腦中細胞，因此採抽取血液方式來測量，這也是目前世界各國以血

液中酒精含量(BAC)作為判定體內酒精濃度的標準。酒精對人體的種種作用

與人體內血液酒精濃度有很密切的關係，酒精在胃腸中很快會被吸收分佈到

全身各處，人體血中酒精濃度約在喝酒後 1～2 小時內達到高峰，在 12～24

小時大部分的酒精會經由體內的酒精去氫代謝為醋酸再氧化為二氧化碳排泄

出去。 

國人之酒精代謝速率較西方人慢（蔡中志，2000），若飲酒過量，身體酒

精在 3小時內仍難下降，酒精是一種中樞神經抑制劑，主要的藥理作用在抑

制中樞神經的高階功能，而使人失去自我控制能力。其中，大腦皮質對酒精

最為敏感，酒精對網狀活動系統亦有抑制作用。大腦皮質受抑制後就失去統

一控制的能力，於是各種動作均無法達成，分辨力、判斷力、注意力等呈現

遲鈍，甚至完全喪失。又飲酒後的視覺能力會變差，一般人於平常狀態下週

邊視界可達 180度，飲酒後的視覺角度將會縮減，喝愈多愈無法看清旁邊的

景物，亦可能抓不準目標，看不清車道線，對光的適應變差，無法正確操控

車輛。此外，運動反射神經也變得遲鈍，駕駛人提腳要踩煞車，但實際上已

慢了 1、2秒。若當時速 60公里，一秒鐘車子已經移動了 16.67公尺，若是

時速 100 公里，一秒行駛距離則為 27.78 公尺，後果相當危險；若在高速行

駛的情況下，肇事機率自然高出許多。由表 3資料顯示，血液酒精濃度在百

分之 0.03至 0.05間，多數駕駛人心境變換不定，速度及距離判斷力差；濃度

為百分之 0.05至 0.08時，駕駛能力受損；濃度為百分之 0.08至 0.15時，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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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力已嚴重受到影響；濃度超過百分之 0.15時，駕駛已進入恍惚狀態。在無

意識的狀態下開車，車輛就會成為殺人的武器。 

表 4 人體酒精濃度與肇事率（行為表現）之關係 

呼氣中酒精濃度 

(血液中酒精濃度) 
行為表現或狀態 肇事率 

0.25mg/ l (0.05%；50mg/dl)  複雜技巧障礙、駕駛能力變壞 2 倍 

0.40mg/ l (0.08%；80mg/dl) 多話、感覺障礙 6 倍 

0.50mg/ l (0.10%；100mg/dl) 說話含糊、腳步不穩 7 倍 

0.55mg/ l (0.11%；110mg/dl) 平衡感與判斷力障礙度升高 10 倍 

0.75mg/ l (0.15%；150mg/dl) 明顯酒醉、步履蹣跚 25 倍 

0.85mg/ l (0.17%；170mg/dl) 噁心、步履蹣跚 50 倍 

1.50mg/ l (0.30%；300mg/dl) 呆滯木僵、可能昏迷 迷醉 

2.00mg/ l (0.40%；400mg/dl) 呼吸中樞麻痹、漸近死亡 無法開車 

2.50mg/ l (0.50%；500mg/dl) 死亡  

資料來源：蔡中志(2000) 

國內酒醉駕駛問題已達相當嚴重程度，促使駕駛人酒後駕駛行為之主要

因素有：「對酒罪事故嚴重性缺乏認知」、「不瞭解酒精對駕駛能力之影響」、「不

瞭解酒醉駕駛之處罰規定」、「警察取締率低」等（林國禎，1995）。影響駕駛

者表現的行為與決策和事故嚴重度的風險因子，在事故發生前為駕駛本身生

理、觀念、認知和情緒；而宣導酒後不駕車之產品中，以法規知識為最多，

宣導法規知識對抑制酒後駕車行為意向確實有顯著效果（蘇宥宜，2005）。酒

後駕車行為意向之模式，分為訊息察覺度、法規知識、對政府執行政策之信

心、酒駕風險感認、酒駕感認行為控制與酒駕行為意向等六個潛在構面，採

用線性結構關係模式分析，發現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及民眾飲酒量與飲酒

頻率對酒駕行為意向都有顯著影響，模式驗證得知酒駕感認行為控制為影響

酒駕行為意向之最重要因素，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酒駕風險感認，法規知識次

之。顯示民眾在自我行為控制能力上，受到酒駕風險感認之影響最大，當民

眾酒駕風險感認愈高時，其行為控制能力也將愈高；訊息察覺度、法規知識、

對政策執行之信心與酒駕風險感認等變數也對酒駕行為意向產生顯著影響

（游俊哲，2002）。 

江樹人(2004)以參加道安講習課程的學員為樣本，針對講習學員參加道

安講習的滿意度與講習成效進行研究，發現學員對於參加講習的滿意度越高，

則其對於駕駛道德、車輛保養與肇事預防的成效也越高；各駕照種類的駕駛

人在參加講習後 4個月再違規比例顯著降低。此外，接受講習者再犯同一違

規類型的比例也較全體駕駛人平均值低，可見提高罰則、強力取締及加強教

育宣導，能夠有效遏阻駕駛人的再次違規。應用卜瓦松迴歸模式建立酒後駕

車肇事模式，檢定酒後駕車肇事是否與道安講習的舉辦與否、實際參加酒後

駕車講習人數、酒後駕車違規舉發件數等變項具有相關性，並將「實際參加

酒後駕車講習人數」及「是否舉辦道安講習」二變數設定為延滯變數，發現

道安講習的舉辦與否和參加講習人數的多寡，確實對於酒後駕車重大肇事件

數會造成正面影響，亦即開辦酒後駕車講習課程，對於道路交通安全確實具

有改善的效果。此外，張新立等人(2001)建議警察單位積極的執行酒後駕車

取締，可以減少重大肇事案件的發生。由事故情境分析，發現酒醉駕駛者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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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判斷，分心和疲勞精神不集中，對於道路環境失去掌控能力，酒精濃度高

於 0.55mg/L以上的駕駛者，因為酒精作用使其認知降低。飲酒對於駕駛行為

的影響並非飲酒行為的問題，而是酒精對人體的作用效果。因此，常被歸類

於藥物使用，或者駕駛失能的問題。蘇宥宜(2005)指出因為酒精對於一般人

體的影響是具有迷幻的效果，如同吸食非法藥物。當它的量超過駕駛本身可

控制與負荷的程度時，就會導致駕駛失去駕駛能力，表現不良判斷行為。又

胡谷展(2002)探討酒後駕車行為特徵與違規原因，發現酒後駕車違規者的主

要特性有：臉色紅潤、聞到酒氣、講話大聲、反應遲鈍及可能撞擊來車或他

物。酒後駕車者主要違規原因為：「自信沒有喝酒過量，還可以駕車」、「翌日

需要用車，不得不駕車回家」、「大眾運輸不方便，為節省計程車車資」。Finn 

等人(1986)利用評等程序，觀察到受訪者於 1 小時內喝下 6杯啤酒後，年齡

與道路知覺風險已無任何相關性。 

另外，在心理學中，「認知」(cognition)可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

認知是指認識或知道某訊息存在。而廣義的認知是稱所有形式的認識作用，

這些認識作用包括有感覺、知覺、注意、記憶、推論、想像、預期、計畫、

決定、問題解決，及思想的溝通等等（鍾聖校，1990） 。廣義的認知亦包含

感知(perception)，即透過察覺(awareness)，發現、辨識、思考與評估訊息，

進而形成信念(belief)的組合體系。故本研究定義認知(cognition)係指人們對外

界對象的心理印象，包括有關的事實、知識和信念。獲得認知的方式，是透

過人與環境、教育、行為及經驗等互動的關係模式中，學習並轉化成一個明

確且清楚的認識，經由認知的歷程，得到屬於個人的看法與觀念。亦即是知

覺、記憶和思想的綜合，指的是個體經由意識活動對事物認識與理解的心理

歷程；簡而言之，係指個人對事物之瞭解情形、知識程度和看法，而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評價性的認知，包含有關該主體的知覺、想像、辨認、推理、判

斷等複雜的心理活動；認知的形成是直接的，但每個人接受的程度不同（侯

錦雄，2001）。駕駛人是車輛運作之主宰者，依據道路、環境和車輛狀況，進

行決策以控制車輛之行進。駕駛人之生理、心理、教育訓練之狀況勢將影響

駕駛人所作之決策，也因此影響了駕駛人之行車表現，如果行車時間在生理

現象最低潮時段進行，勢將升高發生交通事故的機會（周文生，1999）；當駕

駛人因酒後駕車，職司訊息接收、判斷、司令與動作的大腦中樞神經與動作

部門，因酒精麻醉而控制、調節功能受到抑制或催化，最直接的結果是反應

遲緩、判斷錯誤或甚至無法作用（黃舜榕，2003）。 

綜合上述相關文獻，可以對我國目前酒後駕駛行為認知等相關課題有進

一步的認識，並可由此更清楚的釐清問題，警力持續的加強取締酒駕與處罰

金額的提高，對酒駕者還是會產生一定的嚇阻作用，酒後駕車行為人相較於

其他違規行為人，有其較特殊的社會環境與身、心理狀況，國人對酒癮問題

較缺乏相關認識，非要到一定程度的精神障礙或是行為障礙時才肯就醫，甚

至有酒癮問題者終身未能求助的比率高達 80％以上，若能加入相關醫護機制

的協助，使酒癮患者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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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國酒後駕駛相關規定 

我國對於酒駕駛之規定，經過每年一再地修法，今年六月酒駕新制已正

式實施，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

試檢定有酒精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之情形，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

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

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

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

示執行第一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或拒絕接受第一項

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吊銷該駕駛

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該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在酒精濃度規定標準部分，由原先的呼氣酒精濃度0.25mg/L、

血液酒精濃度值百分之 0.05以上，提升至呼氣酒精濃度 0.15mg/L、血液酒精

濃度值百分之 0.03以上，即處以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若

呼氣酒精濃度 0.25mg/L、血液酒精濃度值百分之 0.05以上，即觸犯刑法 185

之 3公共危險罪，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

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以下為各國對酒後駕駛之相關規定。 

3.1大陸地區 

大陸處罰飲酒後駕車，分為「酒駕」和「醉駕」。「酒後駕車」是指駕駛

人員血液中酒精含量大於或等於百分之零點二（每一百毫升廿毫克）；「醉酒

駕車」則是指大於百分之零點八（每一百毫升八十毫克），酒後駕車吊扣駕駛

執照一至三個月即罰款，而醉駕部分，已於 2011年實施「醉駕入刑」，醉酒

後駕駛，將遭拘留十五日以下、吊扣三至六個月駕照並處罰款。 

3.2日本 

日本對於酒後駕之處理及制裁，係規範於道路交通法之中，依該法第 65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酒後駕車，亦不得提供酒駕者車輛、酒類、要求具酒氣

者駕駛或共乘；同法第 67條規定，警察對於酒駕者得停止其駕駛及要求出示

駕駛證件，為調查其身體內酒精含量，可對其進行呼氣檢查、禁止駕駛外，

為防止道路交通危險，並可採取其他必要措施，對於違反上述規定，分別予

以處罰；在拒絕酒測處罰上，駕駛人若拒絕或妨礙警察所為酒精呼氣檢測者，

處三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50萬日圓以下罰金；又依同法第 117、119條，分為

「酒醉駕車（係指因酒精之影響只有不能正常駕駛之虞之狀態）」及「帶有酒

氣駕車（呼氣酒精濃度 0.15mg/L 或血液酒精濃度值 0.03 以上）」，罰則分別

為 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100萬日圓以下之罰金、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 50

萬日圓以下之罰金；另外依同法第 117 條之 2，對於酒醉駕車提供車輛，或

車輛使用人命令或放任酒醉者駕駛，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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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金，提供酒類者，或要求酒醉者駕駛或共乘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得

併科 50萬日圓以下罰金；對於酒精濃度達法定程度以上之人提供車輛，或車

輛使用人命令或放任其駕駛，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萬日圓以下罰金，

提供酒類者，或要求其駕駛或共乘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得併科 30萬日圓以

下罰金；日本對酒後駕駛之處罰不僅針對醉駕者本人，還擴至乘客、供酒者

等之連坐處罰方式，及嚴格的執法，使日本近年來酒後駕車件數明顯減少。 

四、代理駕駛管理課題 

以大陸地區為例，大陸地區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數達 11萬人，且每

年平均以 10%的速度上升，特別是酒後駕駛造成重大的威脅，為配合整頓酒

後駕駛違法行為，許多地區極力推動代駕服務，宗旨是為減少酒後駕駛，從

源頭上做到防止酒後駕駛生交通事故；大陸地區代駕服務種類有旅遊長途代

駕、商務代駕及酒後代駕服務，旅遊長途代駕是為避免駕駛者的疲勞，雇用

司機一同出遊，或司機將乘客載至目的地後，自行搭乘其他交通工具離開，

商務代駕為中小企業為接待客戶或臨時性活動，雇用代駕公司的司機來做專

職司機，而本次研究著重於酒後代駕服務。 

表 5 代駕公司代駕服務收費標準 

時間 半小時 ≤1小時 1小時~1.5小時 1.5小時~2小時 2小時~2.5小時 

費用 60 80 120 160 200 

以 30分鐘為單位，每階段 40元，以此類推 

資料來源：北京博瑞昌源科技有限公司 

表 6 代駕公司代駕服務收費標準 

路程 10公里內 10-20公里 20-30公里 30-40公里 40-50公里 50公里外 

22:00前 60 80 100 120 150 180 

22:00-23:00 80 100 120 150 180 200 

23:00-0:00 100 120 150 180 200 220 

0:00後 120 150 180 200 220 250 

資料來源：北京博瑞昌源科技有限公司 

大陸地區代駕服務收費標準如表 4、5所示，主要以路程距離及服務時間

來決定收取之費用，一般須提前 40~60分鐘預約，而為避免不必要的糾紛，

一些代駕服務公司要求司機發現乘客有喝醉意識不清醒的情形，原則上不接

受為其服務，除非有清醒的乘客陪同代駕服務公司才願意服務，在接受服務

前，需先簽訂代駕協議書，雙方達成共識才進行代駕服務，酒後代駕服務流

程圖如下圖 1；在司機招聘方面，一般年齡介於 30-50 歲之間，有 8 年以上

駕駛經驗，並通過家訪了解其人品、生活習性及家庭經濟狀況，經代理駕駛

公司路考及嚴格培訓後方可擔任，並建立不定期抽查制度，也請乘客協助監

督，要求司機樹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觀念，不可違反交通規則，一經發現有任

何違規行為經查證屬實，將解除聘用。 

酒後代駕服務過程中，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將產生賠償事宜，乘客在接

受代駕服務前需與代駕公司簽訂協議，其中約定發生交通事故後由哪方承擔

責任，交通事故若為代駕司機所造成，事故車輛有保險，由保險公司先行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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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保險公司可向代駕服務公司追償；事故車輛若無投保，因代駕司機屬於

職業行為，賠償責任由代駕服務公司承擔；若事故發生係因乘客車輛本身問

題，由乘客自行負擔，代駕服務公司不負擔任何賠償責任，而對於事故中無

辜受害的第三人，不為協議中的任何一方，應先由肇事車輛的車主對第三人

賠償，若為代駕司機責任再根據協議向代駕服務公司追償。 

 

圖 1  代駕流程圖 

現今科學技術發達，大陸地區有專門開發汽車代駕管理軟體的公司，融

合了日本、韓國等地的管理經驗，代駕系統管理軟體涵蓋了來電管理、訂單

管理、司機管理、銷售管理、調度管理、客服中心管理、智能手機客戶端、

組織機構、績效管理等功能，大型代駕服務公司透過管理系統，利用 GPS及

LBS能即時掌握司機出勤狀況和執行代駕任務時司機的位置，提高調度司機

和分派代駕任務的執行效率，並有效處理訂單，民眾也可透過下載代駕服務

App，利用服務軟體直接預約，並可查看在自己範圍內的司機，同時可以看

到司機的姓名、照片、駕駛年齡、客戶評價等，讓乘客可自行選擇並直接預

約該司機，乘客提交訂單後，司機就會收到乘客姓名、電話、出發地點及時

間等，待司機確認出發後，乘客可直接於手機地圖中看見司機移動方向，司

機接到客戶後，從開始服務到代駕結束整個過程都被記錄下來，作為監督代

理駕駛人行車路線並確保乘客的人身安全，讓乘客使用代駕服務更為便利，

也讓乘客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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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代駕管理系統內部示意圖 

四、結論與建議 

1.國內目前主要係透過警察機關加強取締酒後駕駛，包括例行性擴大臨檢、

專案勤務等，加上今年 6月 13日酒後駕駛處罰新制上路，但實施當日，酒

後駕駛事件依舊層出不窮，顯見重罰對於酒後駕駛者無嚇阻作用。又國家

存在之目的乃在於保護人民而不是處罰人民，若可於事前避免掉人民酒後

駕車，必定優於在人民酒後駕車後對之為處罰之行為。 

2.國內代理駕駛服務業尚未盛行，希冀透過政府機關加強宣導，增加民眾對

代理駕駛服務之了解程度及接受度，以提高代理駕駛之使用率。 

3.制定代理駕駛服務業法，包括以法律明訂收費標準，避免產生同業惡性競

爭情形，使收費透明化；當業者進行代理駕駛服務發生通事故時，生命、

身體、財產遭受到損害時，賠償責任如何解決，是否可透過保險分擔其風

險；以及對於代理駕駛服務司機的管理，司機之遴選、平常表現、是否有

違規情形等等，加以明文規範，讓使用代理駕駛服務之民眾更有保障。 

4.基於代理駕駛服務非如同一般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消費者及駕駛乃處於一

封閉而緊密之空間，又消費者是飲用酒精性飲料而辨識能力顯著下降者，

倘若又為女性消費者，在此情形下更顯不安全。對此應加強對於女性消費

者之安全保障，例如盡可能派遣女性駕駛或加強車內監控系統。 

5.對於提供代理駕駛服務之業者，可對其進行評鑑工作，定期考核，以提升

代理駕駛服務品質，亦保障民眾消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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